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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SO（国际标准协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标准机构的联合体。国际标准的起草

主要通过 ISO 的技术委员会来完成。 

 

国际标准的起草必须符合 ISO/IEC 第三部分的要求。 

 

注意 ISO 6603 草稿可能涉及到一些专利权的问题。ISO 不会负责这些专利权的

问题。 

 



塑料技术委员会 ISO/TC 61 和机械性能技术委员会 SC2 共同制定了 ISO 6603-1

标准。 

 

这一版取代了第一版（ISO 6603-1:1985） 

 

 

ISO  6603 由两部分组成，大标题为 塑料-硬质塑料的冲击性能 

   第一部分：无仪器冲击试验 

   第二部分：仪器冲击试验 

ISO 6603 附录 A仅供参考。 

 

 

1. 范围 

这个国际标准是为了确定硬质塑料平板（比如圆盘或方块）抗冲击性能的测

试方法。样品可以直接压制，从薄片或者直接从成品上切割。确定了不同类

型的试样及试验条件。 

   这些落锤法用于研究落锤在垂直于试样表面进行冲击时，塑料片或塑料制品

的行为。 

    ISO 6603-1 的使用条件是基于很多样品得到破坏冲击能量阀值，用来表征

塑料冲击性能。 ISO 6603-2 的使用是以恒定的初始速度来撞击试样，得到（力

-形变）或（力-时间）的图表，用来表征试样的冲击性能。 

 

 该标准适用于试样的厚度在 1mm-4mm 之间。 

 

备注：试样厚度小于 1mm 的，需使用 ISO7765 标准来测试。厚度大于 4mm 的，如

果试验设备合适，也可以测试。 

 

这些测试方法适用于以下几种类型的材料： 

--注塑和挤压成型的硬质塑料，包括含填料，不含填料及纤维增强和片状增强。 



--注塑和挤压成型的热固性树脂，包括含填料，不含填料及纤维增强和片状增强。 

--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和塑料，包含单向和非单向（如毡、方格布、短切毡、混

编布、粗纱、磨碎玻纤和预浸料等） 

 

   这些方法也适用于成品（如层压板，挤压板或浇铸板）机加工后的试样。 

   测试结果只有在试样制备，试样尺寸，表面以及测试条件都相同时才能相互

比较。尤其是，不同厚度的样品不能其测试结果不能相互比较。冲击测试的综合

评价还需要考虑到冲击速率和温度以及材料的其他变量如结晶度和含水量。 

 

   从这个测试不能直接预测其成品的冲击性能，但成品也可以作为样品来测试。 

   这种方法的测试数据不能用于设计计算。但是，在不同温度和冲击速率下这

种材料典型冲击性能的信息，可以通过改变样品厚度和不同制备条件下得到。 

 

IS0 6603-1 描述了 2种统计方法： 

--A: 阶梯法（单个）（推荐） 

     在这种方法中，测试时采用了统一的增量。每次测试完一个样品后，就会

增加或减少一个定量的能量。取决于该样品的测试结果(通过或未通过)。 

 

--B: 分组法（可选） 

     在这种方法中，至少测试 10 个样品。通过统计的方法来计算其冲击失效能

量。 

 

2 引用标准 

 

以下规范文件包含（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了一些引用文件。凡是注有日期的引

用文件，随后的修订版或修改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是鼓励这部分 ISO 6603-1

的协议方验证其可行性。ISO 和 IEC 的成员保留修改现行国际标准的权利。 

 

ISO 291:1997， 塑料—调节和测试的标准大气压。 



ISO 293:1996， 塑料—压铸成型的热塑性样品 

ISO 294-3:1996，塑料—注塑成型的热塑性样品-第三部分：小板 

ISO 295:1991， 塑料—压铸成型的热固性样品 

ISO 1268:1974， 塑料—低压接触成型玻璃钢测试板材 

ISO 2818:1994， 塑料—测试样品机加工 

ISO 6603-2： 塑料—硬质塑料的冲击性能-第二部分：仪器冲击试验 

ISO 7765-1:1988，塑料薄膜和薄片—耐冲击测试的自由落锤法- 第一部分：阶

梯法。 

ISO 7765-2:1994，塑料薄膜和薄片—耐冲击测试的自由落锤法- 第一部分：设

备穿刺法。 

 

3  术语及定义 

    在 ISO 6603 中，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 

 

3.1  常规 

3.1.1 失效：样品表面出现任何肉眼可见的破坏 

 

3.2  失效的标准术语 

3.2.1 破裂：任何肉眼可见但没有穿过整个试样厚度方向的裂缝。见图 1 

3.2.2 破坏：穿过整个试样厚度方向的裂缝。见图 2 

3.2.3 穿透：落锤穿透了整个试样的失效模式。见图 3a 

3.2.4 碎裂：试样被破坏成两块或以上。见图 3b 



 

 



 

 

 

3.3 冲击失效术语 

3.3.1  50%冲击失效能 E50：能够导致试样总量的 50%出现 3.1.1 所定义的失效

所需用的能量。 

3.3.2   50%冲击失效重量：能够导致试样总量的 50%出现 3.1.1 所定义的失效

所需用的落锤的重量（指定高度）。 

3.3.3   50%冲击失效高度：能够导致试样总量的 50%出现 3.1.1 所定义的失效

所需用的落锤的初始高度（指定重量） 

 

 

 

4.原理 



尺寸合适的试样的冲击强度取决于落锤的重量以及落锤垂直落下之前的高

度。落锤需要垂直于试样表面砸在正中心。 

    有两种方法来调整冲击能量：改变落锤的高度和改变落锤上砝码的重量。 

注意：改变高度的方法实际上是改变落锤的速度，并且由于材料应变速率的不同，

可以观测到不同的结果。 

 

给出了两种统计方法： 

--A: 阶梯法（单个）（推荐） 

--B: 分组法（可选） 

 

5 试验设备 

5.1 测试设备 

5.1.1 主要部件 

  测试设备的主要部件（见图 4）为： 

--惯性质量型的能源载体（冲击系统），包含： 

   高度， 

   落锤（带固定装置）； 

--样品支持平台（见图 4），也可带有夹紧装置（图 5）， 

 测试装置需确保落锤垂直的砸在试样中心处。 



 

 



 

5.1.2 落锤系统 

落锤系统能够固定重锤，并根据一个或多个指令来释放一个重锤。 

重锤下落时不能受到摩擦和其他能量损失，如果受到摩擦，则需把摩擦的影

响也列到计算中去。 

5.1.3 重量（砝码） 

  适当重量的砝码需牢固的粘在落锤上。砝码的重量以及落锤的重量需精确称量，

误差不超过 1%。 

5.1.4 落锤 

   一个好的落锤，其表面中心有一个直径为 20±0.2mm 的光滑半球形。也可选

择带有直径为 10±0.1mm 半球的落锤。 

 

备注：落锤的大小，尺寸以及表面效果对测试结果有较大影响。 

 



落锤不管用什么材质来制作，但必须要有足够的耐磨性，并有足够高的强度

来防止其发生塑性形变。 

    根据经验，淬火钢或类似洛氏硬度可以达到 54 的材料可满足要求。更硬的

材料或者硬度相当且密度更小的材料（如钛）也可以。落锤表面的半球上需要抹

上润滑剂，以降低落锤和测试样品的摩擦力（见 ISO 6603-2 附录 B） 

 

5.1.5 支撑环 

    支撑环（见图 4和图 5）需要固定在一个刚性的基座上，基座下面需要通风，

防止试样在受冲击时，底下的空气也承担了一部分力。支撑环下面还需要有一定

的距离让落锤击穿试样后，还能继续向下。支撑环的内径有 40±2mm 和 100±5mm

两种规格，高度均为 12mm。 

 

 

 

5.1.6 落锤支架  

   以下落锤支架均可使用： 

 

落锤 支架  

20mm 40mm 默认组合 

10mm 100mm 可选 

 

5.1.7 基座 

    测试设备应牢固的安装在一个具有足够刚度的刚性基座上，以尽量减少样品

的移动，基座的重量至少要有 180kg。 

  测试设备极易受到机械振动的影响。基座的结构设计应尽量减小机械振动对系

统的影响。基座的重心应该与落锤下落的轨迹在同一条直线上。 

 

5.1.8  固定装置（可选）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由支撑环和夹紧环组成的环形试样夹（见图 5）。 



   固定装置的内径为40±2mm或 100±5mm。环形试样夹主要是用力将试样夹紧，

其力量要求≥3KN。 

 

备注： 可使用气动扳手和螺钉。未夹紧的样品可以自由移动而可能会发生较大

幅度的样品振动，导致夹紧和没夹紧的测试结果可能会不大一样（见 ISO 6603-2 

附录 C）。 

 

5.1.9 冲击后捕捉落锤装置 

  这个装置是为了防止对样品多次撞击和撞锤的破坏。 

 

5.2 厚度测量仪器（千分尺或游标卡尺） 

    样品厚度的测量精度要达到±0.01mm 

 

6 测试样品 

6.1 外形尺寸 

    测试样品为边长为 60±2mm 的正方形或者直径为 60±2mm 的圆形，厚度为

2.0±0.1mm 的立方体或圆柱体，放在内径为 40mm 的支撑环上。 

    测试脆性的纤维增强塑料和破坏应变较低的塑料时，需要制备边长为 140±

2mm的正方形或直径为140±2mm的圆形，厚度为4.0±0.2mm 的立方体或圆柱体，

放在一个内径为 100mm 的支撑环上。 

 

6.2 测试样品的制备 

    测试样品安装相关材料说明书来制备。没有说明书或为另作规定时，需参照

ISO 293，ISO 294-3，ISO 295 或者 ISO 1268 标准，或按照 ISO 2818（见备注）

从产品中加工。测试样品对毛边要求不高，也可以用切割打孔机来制备。 

备注：制作边长为 140mm 或直径为 140mm 的样品暂时还没有任何标准可以查询。 

因为大样品主要是纤维增强塑料，建议先将其加工成片材。 

从大型片材上切出来的样品应尽量均匀的分布整个片材表面。非均质片材的边缘

部分不能作为样品。样品的厚度即为板材的厚度，最多可达 4mm。如果片材的厚



度超过 4mm，需要进行机加工，使其达到 4mm。 

6.3 非均质样品的制备 

一般来说，都是随机选择哪一面来进行测试。但是，如果有证据表明对不同

面进行冲击会得到不同结果的话，就要分别对两面都进行测试。尤其是对表面有

纹理，或一面喷有 UV 固化漆的样品。当评估单面处理时，需要冲击测试样品的

另一面。 

6.4 试样检验 

   试样不能有扭曲和翘曲。两面均要求光滑且无划伤，凹点，凹陷等缺陷以避

免产生应力冲孔效应（notching effects）。 

用肉眼观察或用测厚仪来检查样品是否符合要求。 

试样如有不满足上述任何一条或几条要求的，均要拒绝接收。 

6.5 样品数量 

在恒定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 方法 A：阶梯法（单个）（推荐） 

   至少要使用 30 个试样（10 个用来确定初始能量） 

— 方法 B：分组法（可选） 

至少要使用 40 个样品（10 预试，30 个做主要测试） 

 

如果需要大量的测试样品，比如确定温度参数对冲击强度的影响，则需按照

统计原则来选取样品。 

 

6.6 测试样品的条件 

测试条件需满足有关材料规范要求，或经试验双方同意。否则，应当选择 ISO 291

中的条件。 

 

7.步骤 

7.1 测试环境 

7.1.1 综述 

在 ISO 291 所定义的任何一个标准环境下进行。 



7.1.2 室温测试 

如果采用 ISO 中的一个标准大气压作为测试条件，那就在相同的条件中进

行样品存放。如果不是，要确保运输时间 tT（见备注）足够短（比如，小于 5s），

以防止测试样品的温度变化而导致机械性能（材料状态）的变化。例如，对于干

燥的尼龙，运输时间最高可达 30min 时，还没用对它在 23℃，50%湿度下的的冲

击性能有显著的影响。 

备注：运输时间 tT是指从样品离开标准环境到测试完成总共所花的时间。 

7.1.3 低温测试 

当测试样品处于低温状态而测试设备处于室温状态，要确保运输时间 tT（见

7.1.2 备注）足够短（比如，小于 5s），以防止测试样品发生明显的温度变化。

样品存储室和测试室的湿度的差异也很关键。 

 

7.2 厚度测量 

   对每个测试样品，必须测量并记录 3个点的厚度值，精确到 0.02mm。这 3个

点处于以试样中心点为原点，半径为 10mm 的圆上，且 3个点之间的距离要相等。 

如果样品上取点的厚度与厚度平均值相差超过 5%时，该样品为不合格，需更换

样品。 

7.3 夹紧测试样品（可选） 

   样品测试的默认条件是不需要夹紧。 

   如果样品被夹紧了，需要确保夹紧的力没有对样品进行弯曲和扭转作用。 

7.4 润滑 

   每次测试前都需要用油或油脂对落锤进行润滑。润滑剂的粘度应该为 10cp< 

η< 104cp（10-2Pa.s< η< 10Pa.s） （见 ISO 6603-2 附录 B） 

7.5 冲击测试程序 

7.5.1 综述 

    将测试样品放置在支撑环上（5.1.5）并钳到位。当测试加工试样时，冲击

加工面。 

   确定落锤（5.1.4）上所需砝码（5.1.3）的重量。 

   根据使用方法，将落锤系统调到指定高度，释放落锤。 



   如果落锤从测试样品的表面弹起，在落锤弹起后就将其抓住，以防止： 

--对试样表面进行多次冲击； 

--当冲击金属部件时，对落锤表面的半球造成破坏 

3．2 给出了样品失效与否的判定标准。 

   3.2 中失效标准描述了落锤导致的样品变化。样品表面任何肉眼可见的破坏

均视为失效。这些失效的标准，应有指定的材料规范或由利益各方商定。如果认

为其他失效标准（如裂纹，压痕，应力发白等）也很重要，则这些失效标准需要

由利益各方商定后列入测试报告中。 

   每个测试样品只能被冲击一次。 

7.5.2 确定高度来冲击（首选） 

推荐使用 1m 的高度，不同的砝码重量来进行冲击测试。如果使用这种方法

不能将样品破坏，则推荐使用改变高度的方法来进行测试。 

7.5.3 确定砝码重量来冲击（可选） 

    如果选择这个方法，冲击高度选择范围为 0.3m-2.0m，但推荐在 1m 左右。 

 

7.6 方法 A：阶梯法（首选） 

7.6.1 综述 

在这种方法中，冲击完每个样品后，选择增加或减少一个固定的能量。能量

的改变是通过固定高度，改变重量，或者是固定重量，改变高度来实现的。（见

4的备注） 

7.6.2 预测试 

  使用 10 个测试样品来估算 50%冲击失效能 E50 

备注：建议在预测试时不固定能量增量，先用较大的能量增量来寻找导致其失效

或不失效的能量范围。然后用较小的能量增量来大概估算出 50%失效能。 

7.6.3 测试步骤 

   选取预测冲击失效能（根据预测试得到）的附近作为开始点。 

根据样品的冲击强度来选择一个适当的能量增量。推荐能量增量ΔE 的选择

方法是:整个范围内有 3-6 个能量增量ΔE, ΔE 的值约等于冲击失效能 E 的 5% 

通常比较合适，E是通过预测试得到的。 



   在冲击第一个试样之后，检查确定样品有没有失效，并根据图 6 或图 7 的格

式来记录，“○”代表未失效，“×”代表失效。 

如果第一个样品失效了，则将能量下降ΔE。如果第一个样品没有失效，则

将能量上升ΔE。然后继续测试其他样品，根据前一次是否失效，来确定每次测

试时增加或减少ΔE的能量。 

 



 

7.6.4 结果输出 

7.6.4.1 计算 

按下式计算 50%冲击失效能 E50（焦耳）： 

E50 = H*G*m50       固定高度 

E50 = m*G*H50       固定重量 

式中： 

H 是下降前的高度，米； 

M 是砝码加落锤的重量，千克； 

g 加速度  9.81m/s2； 



 

[如果没有失效，取加号（N=NO）；如果失效则取减号(N=NX)] 

   ma 是 k 个样品所需砝码重量 Mi（i=1 到 k）的最小值，单位是千克， 

   Δm 为重量增量，单位是千克， 

Ha 是 k 个样品测试时落锤高度 Hi（i=1 到 k）的最小值，单位是米， 

   ΔH 为高度增量，单位是米； 

 

[失效样品或未失效样品的总数，取较小值。] 

  ni分别为在高度 Hi或重量 mi时样品失效或未失效的数量。 

 

Zi 为从 ma 增加重量的次数或从 Ha 增加高度的次数，如 

 

7.6.4.2 标准差 

标准差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该公式只有当 才能成立。 

附录 A中给出了计算实例。 

 

7.7 方法 B：分组法 

7.7.1 综述 

在这种方法中，每一组至少需要 10 个测试样品。每一组的冲击能量固定，但不

同组之间的能量需要变化。改变能量的方法也是通过固定高度，改变重量或固定

重量，改变高度来实现。（见条款 4的备注） 

   测试至少要测试出 5组失效百分比的结果：一组 0%失效，一组 100%失效和 3

组介于 0%-100%之间的结果。并且这3组不能全部都小于50%或全部都大于50%。 

7.7.2 预测试 

测试至少 10 个样品，估算出 0%和 100%失效出现的近似的条件。 

7.7.3 测试步骤 

在基于预测试所得到 0%和 100%之间，选取重量（或高度）增量。至少需要 3组，

每组至少 10 个样品。  

记录每组的失效重量（高度），以及失效率 

如果得到最少 5组 7.7.1 所述的数据，测试过程就完成了。 

7.7.4 结果输出 

7.7.4.1 计算 

在对数坐标上标出相应的点，横坐标为重量（或高度），纵坐标为失效率。

省略 0%和 100%两个点。 

画出一道直线，尽可能的接近所标出的点，该直线与 50%的线相交的点对应

的横坐标值即为 M50 或者 H50。 

 



 

 

7.7.4.2 标准差 

  如图 8所示确定 E16和 E84 ,然后按下式计算标准差： 

 

备注：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来获得最接近的直线，如最小二乘法或线性回归。 

附录 A中列出了一个方差计算实例。 

7.8 有效数字 



以上两种方法中，所以计算的平均值均取 2位有效数字。 

8. 准确度 

   因为实验室里的数据还没有得到，这个测试方法的准确度还不确定。当得到

实验室数据之后，以后的修订版会增加一些精确的报表。 

9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需要包含下列信息： 

a) 对 ISO 6603-1 的引用 

b) 测试参数，具体如下 

- 使用方法，A或 B， 

- 支撑环的直径为 40mm（或 100mm） 

- 落锤的直径为 20mm（或 10mm） 

- 样品被夹住了（C）还是没有被夹住（U） 

- 冲击速度为 4.4m/s(或其它) 

例如:无设备冲击测试 ISO 6603-1/A/40/20/C/4.4 

c) 类型，识别标志，来源，接收日期以及测试材料的其它相关数据，如喷漆了，

有纹理或者为取向材料； 

d) 测试样品的形状和尺寸； 

e) 测试样品的制备方法； 

f) 样品的评价厚度，按照 7.2 来进行测试； 

g) 测试条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也写上调节过程； 

h) 如果使用的夹具，描述具体过程； 

i) 如果使用润滑剂，描述润滑剂类型； 

j) 测试样品的数量； 

k) 样品测试后的外观；（可选） 

l) 固定高度（或重量）以及重量变量（或高度变量）； 

m) 商定的冲击失效标准； 

n) 50%冲击失效能，单位为焦耳，两位有效数字。如果要求，还需列出标准差和

用图形格式列出每个测试结果。（见图 6到图 8中的例子） 

o) 测试日期。 


